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109号

申请人：盛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盛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举报江苏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称被举报人）法定处理职责，于2025年5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5月20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24日作出的不予立案的答复，并责令其重新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月30日在被举报人处购买的猪肉粉松，认为其违反相关规定，后通过挂号信向被申请人进行投诉举报，要求查处、调解。被申请人收到后于3月24日回复“被举报产品按照肉粉松的生产工艺生产，不属于肉酥产品”。涉案产品配料表中存在食用植物油，不符合肉粉松定义，反而符合肉酥定义，本案违法事实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提交证据：投诉书及物流信息、交易记录、被举报产品照片、短信截图。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处理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4日收到申请人通过信函邮寄的“投诉书”，反映其购买的被举报人销售的猪肉粉松产品标签上的“猪肉粉松”应当标识为“肉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请求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及厂家查处处罚，并申请以调解的方式解决该争议，申请人方案为赔偿1000。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的规定，申请人反映的情况属于投诉。对该投诉，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4日受理，因某公司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于3月21日决定终止调解，并于3月24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

对申请人投诉中涉及违法线索的处理。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调解中发现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特殊情况下，核查时限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于2025年3月4日进行核查延期。于3月10日前往被举报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被举报人现场出示了供应商合作协议、生产厂家资质、产品出厂检验报告、肉粉松工艺流程图和产品报告等材料。经调查取证，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反映的违法事实不成立，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3月21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的规定，于3月24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情况。

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举报人销售的猪肉粉松产品，是其委托福建某健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产品生产工艺和理化指标根据GB/T 23968标准肉粉松要求生产，食用植物油是在产品调味时加入，水分在6%以上，产品形态呈长纤维状，纤维柔软蓬松，故该产品是肉粉松，不属于肉酥类别。申请人认为猪肉粉松产品配料表中存在食用植物油成分，属于肉酥产品，是对肉粉松和肉酥的误解和混淆。被举报人销售的猪肉粉松产品并不是在最后加入食用植物油，将产品炒成酥状，而是在调味时加入，主要起到调味的作用，并不是配料表中有食用植物油就属于肉酥，该产品符合GB/T 23968规定的肉松粉感官要求。被举报人销售的猪肉粉松产品是肉粉松，不属于肉酥，因此，申请人反映被举报人涉嫌的违法行为不存在。

三、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被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查询，申请人累计投诉162次、举报271次，申请人的上述行为明显与正常消费者和一般投诉举报人不符，显然超出了正常消费者和一般投诉人的范畴，属职业投诉举报人。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后，依法进行了处理，履行了对投诉进行调查处理并答复的法定职责。对申请人投诉中涉嫌的违法线索已依法处理并告知，但是否启动对被投诉企业的查处以及如何查处，则应由市场监管部门依职权进行判断，其执法目的在于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市场秩序，执法行为的结果也主要是对涉事企业及市场秩序产生影响，对申请人个人的权利义务则不会产生实质影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中涉嫌的违法事项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该告知系被申请人为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程序行为，该程序性的告知行为未对作为投诉人的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在此情况下，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答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明显缺乏利益基础，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规定，该行政复议申请不应当受理。作为职业投诉举报人的申请人索赔不成，进而向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实属滥用复议权，浪费行政执法司法资源，其意图系向被申请人施压，以达到满足其高额索赔的不法目的，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维护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综上，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职责，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投诉举报材料、全国12315平台截图、被举报人主体资质证明、经销商主体资质、供货商合作协议、产品工艺流程图、出厂检测报告、报告（说明）、检查照片、检查笔录、询问笔录、投诉受理决定书、12315流转信息、反馈信息及短信告知材料、核查延期审批表、不予立案审批表、不予立案告知书及短信告知材料、拒绝调解书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2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称其购买的被举报人销售的“猪肉粉松”未按标准标识分类名称，其产品类别应是肉酥却标识为肉粉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标识，诉求：调解、赔偿1000元。对投诉，被申请人于2月14日受理该投诉，因被举报人明确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于3月21日决定终止调解，并于3月24日将终止调解情况通过翼企云平台发送短信告知申请人。对于举报，被申请人于3月4日决定延长十五日核查期限，并于3月10日前往被举报人处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供应商合作协议、生产厂家营业执照等、被举报产品出厂检验报告、肉粉松工艺流程图和报告（说明）等材料。其中供应商合作协议载明申请人委托福建某健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为其生产被举报产品。出厂检验报告显示：产品类别为肉粉松一级品；感官要求和水分、净含量等检测项目结果均为合格。报告（说明）中载明“GB/T 23968规定的肉粉松与肉酥类别定义为：肉酥为在炒松的最后加入食用油制成绒状或短纤维状的熟肉制品，而我公司的该款产品是在调味时将植物油加入，主要起到调味的作用，所以并不是配料表里有植物油就是肉酥”。经核查，被举报产品的工艺流程和感官要求均符合肉粉松标准要求。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反映的违法事实不成立，被申请人于3月21日决定不予立案，3月24日通过翼企云平台短信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情况。申请人不服，遂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实。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负有处理辖区内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在规定期限内对被举报人进行核查、决定不予立案、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符合上述规定。《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本案中，经被申请人核查被举报人不存在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符合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3月21日对申请人盛某举报作出的不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15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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